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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接獲Kim Sungho（原告）於香港高等法院原
訴法庭發出的傳訊令狀，訴訟編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HCA 2810號及二零一六年
HCA 2811號。

於二零一六年HCA 2810號訴訟中，有22名被告，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兩名現任
董事（洪祥準及 Jo Sang Hee）。原告尋求就（其中包括）本公司發行的第三批可換股
票據，對被告頒佈多項屬宣布性質濟助。

於二零一六年HCA 2811號訴訟中，有24名被告，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一名現任
董事（洪祥準）。原告尋求就（其中包括）本公司獲發出的若干技術及估值報告，對
被告頒佈多項屬宣布性質濟助。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接獲Kim 
Sungho（原告）於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庭發出的傳訊令狀，訴訟編號分別為二零
一六年HCA 2810號及二零一六年HCA 2811號。

於二零一六年HCA 2810號訴訟中，有22名被告，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兩名現任董
事（洪祥準及 Jo Sang Hee）。原告尋求就（其中包括）本公司發行的第三批可換股票
據，對被告頒佈多項屬宣布性質濟助。

於二零一六年HCA 2811號訴訟中，有24名被告，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一名現任董
事（洪祥準）。原告尋求就（其中包括）本公司獲發出的若干技術及估值報告，對被
告頒佈多項屬宣布性質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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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信，Kim Sungho為訴訟二零一六年HCA 91號（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一
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所公佈）、二零一六年HCA 118號（本公司分
別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
日所公佈）、二零一六年HCA 211號（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零
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所公佈）、二零一六年HCA 294號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
七日所公佈）、二零一六年HCA 519號（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二零
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所公佈）以及二零一六年HCA 2631號
及二零一六年HCA 2633號（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所公佈）中對本公司及
其他人士提出訴訟之同一原告（Kim Sung Ho）。此外，Kim Sung Ho（作為第二方）
聲稱將18名人士（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一名現任董事）加入二零一六年HCA 1665號
訴訟作為第三方（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所
公佈）。Kim Sung Ho已中止其對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HCA 91號、二零一六年HCA 
118號、二零一六年HCA 211號、二零一六年HCA 294號及二零一六年HCA 519號
訴訟（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所公佈）。

本公司正尋求法律意見，並將作出進一步公佈，以向公眾人士及投資者告知任何重
大進展。

 承董事會命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洪祥準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洪祥準先生及蘇潤發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 Jo Sang Hee先生、郭劍雄先生及賴漢臻先生。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siberian.todayir.com。


